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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60 证券简称：士兰微 公告编号：临 2026-007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厦门士兰集华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士兰集华”）

投资金额（万元） 150,000

投资进展情况 签署《投资合作补充协议》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18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25 年 12 月 8日召开的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12英寸高端模拟集成电路芯片制

造生产线项目之投资合作协议〉的议案》。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厦门士兰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士兰微”）与

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半导体”）、厦门新翼科技实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翼科技”）于 2025年 10月 18日签署了《12英寸高端

模拟集成电路芯片制造生产线项目之投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合作协

议》”）。《投资合作协议》获相关权力机关批准后已生效。

上述对外投资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暨签署相关协议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5-048）。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根据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公司及厦门士兰微于近日与厦门半导

体、新翼科技、厦门海厦联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厦联投”）、

厦门信翼芯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翼芯成”）、厦门产投

鑫华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产投鑫华”）共同签署了《12

英寸高端模拟集成电路芯片制造生产线项目之投资合作补充协议》（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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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合作补充协议》”）。

根据《投资合作补充协议》，“厦门海厦联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继受原投资主体“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项目公司士兰集华增资入股

15 亿元的出资义务，并继受厦门半导体在《投资合作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

“厦门信翼芯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厦门产投鑫华科技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分别继受新翼科技对士兰集华增资入股 10.5亿元（合计 21亿

元）的出资义务，并按出资金额比例概括受让新翼科技在《投资合作协议》项下

的权利义务。

各方根据《投资合作补充协议》完成增资后，项目公司士兰集华的股权结构

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厦门海厦联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00 29.35 货币

厦门信翼芯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5,000 20.55 货币

厦门产投鑫华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5,000 20.55 货币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51,000 29.55 货币厦门士兰微电子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全资子公

司）

合计 511,000 100.00 -

三、上述投资主体基本情况介绍

（一）厦门海厦联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人名称 厦门海厦联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5MAK60K1R00

成立时间 2026年1月14日

注册地址 厦门市海沧区海沧大道 567号厦门中心 E座 3011单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厦门海创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额 50,000万元

主营业务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合伙人情况
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占 99.80%、厦门海创新兴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占 0.20%

（二）厦门信翼芯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人名称 厦门信翼芯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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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MAK56E0X9R

成立时间 2026年1月6日

注册地址 厦门火炬高新区软件园三期诚毅北大街 62号 209单元 0930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厦门新翼慧成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额 105,000.0001万元

主营业务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

合伙人情况

厦门先进制造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占 52.3810%、

厦门市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占 47.6190%、厦门新翼慧成投资有限公

司占 0.0000001%

（三）厦门产投鑫华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人名称 厦门产投鑫华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MAK5G1MAXT

成立时间 2025年12月31日

注册地址 厦门火炬高新区软件园三期诚毅北大街 62号 209单元 0860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厦门产投新圆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额 105,001万元

主营业务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

合伙人情况

厦门市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占 52.3805%、厦门先进制造业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占 47.6186%、厦门产投新圆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占 0.0010%
（注：上述表格中的比例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造成。）

上述投资主体均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均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

事项。

四、《投资合作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 1：厦门海厦联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甲方 2：厦门信翼芯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甲方 3：厦门产投鑫华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权利义务转让方 1：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权利义务转让方 2：厦门新翼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乙方 1：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2：厦门士兰微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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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内容

上列签约方单称为“一方”、合称为“各方”。甲方 1、甲方 2、甲方 3合

称为“甲方”。乙方 1、乙方 2合称为“乙方”。

鉴于：

（1）厦门半导体、新翼科技、乙方已经就厦门士兰集华微电子有限公司（“项

目公司”）12吋集成电路芯片生产线项目投资合作事项达成一致，于 2025年 10

月订立《12 英寸高端模拟集成电路芯片制造生产线项目之投资合作协议》（简

称“原协议”）；

（2）厦门半导体现将其在原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甲方 1，甲方 1承

继厦门半导体在原协议项下之权利义务；

（3）新翼科技现将其在原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按甲方 2和甲方 3在本补

充协议项下的相对出资比例概括的转让给本补充协议的甲方 2和甲方 3，甲方 2

和甲方 3 按照本补充协议项下的相对出资比例承继新翼科技在原协议项下之权

利义务。

（4）在甲方正式成为项目公司股东前，为保障项目尽早开工建设，乙方已

于 2025 年 12 月对项目公司增资 24,000 万元，增资后项目公司注册资本已增加

至 2.5亿元人民币。本补充协议各方均予确认。

鉴于此，本补充协议各方经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如下：

1、于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本补充协议的甲方 1继受厦门半导体对项目公

司增资入股 15 亿元的义务，并受让厦门半导体在原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本补

充协议的甲方 2继受新翼科技对项目公司增资入股 10.5亿元的义务，并按出资

金额比例概括受让新翼科技在原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本补充协议的甲方 3继受

新翼科技对项目公司增资入股 10.5 亿元的出资义务，并按出资金额比例概括受

让新翼科技在原协议项下的相应权利义务。甲方 1独立受让厦门半导体在原协议

的权利与义务，甲方 2、甲方 3按其在《补充协议》项下的相对出资金额比例分

别独立受让新翼科技在原协议的权利义务，甲方 1、甲方 2、甲方 3互不承担连

带责任。本协议签订后厦门半导体、新翼科技不对原协议承担任何的义务与责任

（包括但不限于出资义务）。

经过前述权利义务概括转让，且各方均完成本次增资后，项目公司的股权结

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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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出资形式 持股比例

1
厦门海厦联投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0,000 货币 24.96%

2
厦门信翼芯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5,000 货币 17.47%

3
厦门产投鑫华科技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05,000 货币 17.47%

4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含厦门士兰微）
151,000 货币 25.12%

5 共同引进相关其他投资方 90,000 货币 14.98%
合计 601,000 -- 100.00%

2、原协议关于项目公司基本情况的描述修改为如下：

为加快推动本项目进度，乙方 1已于 2025年 6月 24日在厦门市海沧区先行

设立了项目公司。项目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 25,000 万元，全部由乙方以货币出

资。目前项目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出资形式 持股比例

1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5,000 货币 60%
2 厦门士兰微电子有限公司 10,000 货币 40%

合计 25,000 -- 100.00%

3、原协议关于项目公司董事会的约定，修订如下：

项目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 7名董事组成。其中，本补充协议甲方 1、

甲方 2、甲方 3均各提名 1名董事，乙方提名 4名董事，由股东会选举产生。董

事长为项目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由本补充协议甲方 1提名的董事担任，由董

事会选举产生。乙方按原协议第 6.1条完成第一步收购后，董事长由乙方提名的

董事担任。

4、原协议关于项目公司监事会的约定，修订如下：

项目公司设立监事会，监事会成员共 6名，其中本补充协议甲方 1、甲方 2、

甲方 3均各提名 1名监事，乙方提名 2名监事，职工监事 1名，监事长由乙方提

名的监事担任，由监事会选举产生。

5、原协议涉及需由厦门半导体、新翼科技相对股比履行的事项，均改由本

补充协议的甲方 1、甲方 2、甲方 3按其在本补充协议项下的相对股比履行，或

以各甲方届时另行议定的履行比例为准。

6、本补充协议自各方盖章及其授权代表签字后生效。本补充协议生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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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构成原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除本补充协议明确所作修改的内容外，原协

议的其余部分应完全继续有效，如原协议与本补充协议存在相抵触的不一致处，

则以本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如本次投资事项顺利实施，将为士兰集华“12 英寸高端模拟集成电路芯片

制造生产线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提供资金保障，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在设计制造

一体化模式（IDM）长期积累的独特优势，持续提升综合能力，符合公司长期发

展战略规划；有利于加快完善公司在高端模拟集成电路芯片领域的战略布局，增

强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抓住当前新能源汽车、算力服务器、机器人等新兴产业的

发展契机，推动公司主营业务持续成长。本次投资事项建设周期较长，对公司当

期业绩无重大影响。

公司及协议各方在按照《投资合作协议》及《投资合作补充协议》完成认缴

后，公司对士兰集华的持股比例将由 100%降低至 29.55%，公司将不再将其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将按照权益法核算对士兰集华的投资，并按照持股比例 29.55%

计算确认投资收益。

后续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3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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